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電訊工程系大學部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辦法 
 

101 年 06 月 01 日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 年 10 月 01 日 10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 年 04 月 21 日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 年 09 月 18 日 104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 年 09 月 09 日 108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 年 03 月 04 日 10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 年 05 月 13 日 109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 年 01 月 05 日 110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 年 03 月 01 日 11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鼓勵本系學生從事電子資通訊實務之研究與發展，以落實專題製作課程設置之目的，

特定本辦法。 

二、本系成立專題競賽籌備委員會，系主任擔任主任委員，委員由本系全體專任老師擔任，

並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總幹事。 

三、參加資格 

1. 本系日間部大學部四年級學生有修習專題製作者均須以組為單位參與競賽，每組人

數以5人為上限，須有一名指導老師。 

2. 本系進修部學生經指導老師同意得以自由報名參賽，每組人數以5人為上限。 

四、評審程序採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實機展示，第二階段為入圍作品簡報。各階段參賽

組別需準備事項及評審方式如下： 

1. 第一階段： 

(1) 參與成果展之組別均需以對開海報紙 (B2，尺寸為787x545mm)製作海報，海報

上不可列出指導老師名字，並需於專題成果展開始前完成實機作品安裝。(罰則：

未完成或人員未到，視同未參加成果展)。 

(2) 專題作品投票評比，採老師及同學投票方式。老師每人三票，每票五分；學生每

人三票，每票一分。三票當中，不能投給同一組，若有兩票以上 (含兩票)投給

同一組者仍以一票計，最後根據統計結果取最高票分數前八組參加第二階段專題

入圍作品簡報。 

(3) 專題作品投票統計時，若遇到票分數相同者，則以老師票分數、學生票分數多寡

依序計次；若上述票分數皆相同者，則以同票分數記之，惟仍至多取票分數最高

之前八組。 

(4) 為維護專題製作水準，各組專題作品需經出席老師評比通過或不通過。若不通過

達出席老師人數的2/3以上，則專題成績以不及格論處。 

 

2. 第二階段： 

(1) 專題作品簡報依本條第1點第2項之專題作品投票結果，票分數最高之前八組皆須

於規定時間內進行10-15分鐘的作品公開簡報。(罰則：系所舉辦之系周會，視為

重大集會，未到者記大過一支處份，並視同未參加成果展。) 

(2) 專題入圍作品簡報後，依評審委員之評比分數高低遴選出前三名為冠軍、亞軍和



季軍；其餘四至八組則為佳作。若該組未於規定時間內進行簡報，則視為棄權，

該名次得以從缺。 

(3) 簡報封面上不可列出指導老師名字；另簡報內需加上學校和系所的名稱或圖騰。 

 

3. 以上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當日請參賽各組同學著正式服裝參加，且於競賽時段內自

行推派代表在場展示暨解說報告。投票時學生須攜帶學生證供身份辨認，且不得重覆

投票。 

五、獎勵方式 

1. 專題製作競賽依據評分，給予下列獎勵： 

(1) 第一名：指導教師及每位學生各得獎狀乙紙以資鼓勵。 

(2) 第二名：指導教師及每位學生各得獎狀乙紙以資鼓勵。 

(3) 第三名：指導教師及每位學生各得獎狀乙紙以資鼓勵。 

(4) 佳作五名：指導教師及每位學生各得獎狀乙紙以資鼓勵。 

2. 得獎各組有義務配合系上要求進行相關展示，如報名參加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

題製作競賽，提供相關證明，經系所認定通過，頒發該組3,000元獎勵金。 

3. 於專題第一階段實機展示當天出席之展示組別，得以補助海報輸出費用(實支實付，

最高補助至300元)。 

六、參加規定 

1. 專題相關行程之日期及地點另行公告，所有專題相關行程皆需參與，始完成專題製

作競賽暨成果展之活動程序，確實完成成果展之所有活動程序的每位學生，系上會

提供參賽證明乙紙做為畢業門檻證明之用。(另外，系所舉辦之系周會，視為重大集

會，未到者記大過一支處份，並視同未參加成果展。) 

2. 專題所有資料之格式及繳交需符合系上規定，否則將不予接受報名；所有文件請於

截止期限前繳交，逾時歉難受理。(罰則：未於期限內繳交，則不能參加成果展) 

3. 專題相關行程及繳交之資料如下: 

(1) 專題格式說明會：日期及地點另行公告，請各組自行推派代表參加。 

(2) 專題申請表：修習專題製作二的當學期開學正式上課後第四週起至第六周止，繳

交申請表(紙本)至系辦公室。 

(3) 專題全文資料：期中考週前，以電子檔繳交至承辦教師處。全文繳交相關規定另

行公告。 

(4) 專題實機作品展示時間及地點：當學期第十周之其中一日，日期及地點另行公

告。且需於專題成果展開始前完成實機作品安裝。(罰則：未完成或人員未到，

視同未參加成果展)。 

(5) 專題簡報時間及地點：當學期第十一周之其中一日，日期及地點另行公告。專題

簡報評分規定公佈於系網。 

(罰則：系所舉辦之系周會，視為重大集會，未到者記大過一支處份，並視同未參

加成果展。) 

(6) 專題研究報告書：成果展舉行之當學期第十五週以前，繳交電子檔至承辦教師處。 

七、申訴規定 

1. 學生於申請表已繳交及全文資料已被接受之後，但因故未能出席第一階段實機展示

或第二階段簡報時，得檢附證明及申訴表(紙本)向系上提出申訴。上述申訴截止日期

為缺席該展示後第5天(含例假日)之上午10點止。 

2. 學生因種種因素導致不合規定，無法參加專題展時，為使學生能如期參展，經專題

競賽籌備委員會討論後，視情節輕重，每件處以2~10小時的勞動服務。若學生於當



學期第十五周以前，未完成勞動服務者，等同未參展且成績以不及格論處。 

八、投開票及其他專題相關細節另行規定。 

九、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系系經常門支應。 

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正式開始實施。 

十一、 活動相關辦法和所需格式檔案一併公佈於系網專題成果展專區。 

 

 


